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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3 年度 

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總說明 

   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原列歲入2兆7,251億8,325萬

4,000元，歲出2兆8,518億5,587萬4,000元，歲入歲出差短

1,266億7,262萬元，連同債務還本1,150億元，合共須融資

調度數2,416億7,262萬元，以發行公債1,570億9,596萬

7,000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845億7,665萬3,000元，

予以彌平。 

    俄烏戰爭導致國際燃料價格上漲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

公司(以下簡稱台電公司)111及112年度發(購)電燃料成本

已連續2年度高達6,000億元以上，較俄烏戰爭前倍增，113

年度預估仍將超過5,600億元。為有效減緩國際燃料飆漲導

致電價大幅上漲，並照顧民生、穩定物價、支持弱勢及兼

顧產業競爭力，台電公司承擔政策任務，以低於用電成本

計收電費，111至113年度電價未足額反映而由台電公司吸

收金額逾6,400億元，其中照顧民生、穩定物價、支持弱勢

部分逾2,600億元。考量台電公司113年度仍將持續吸收燃

料成本致產生虧損，為支持維繫該公司正常營運，使其續

行穩定供電使命，爰提出本追加預算案。 

    茲依照預算法第79條第3款及第80條之規定，編具完成

本追加預算案，其主要內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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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歲出部分計編列1,000億元，係補助台電公司因國際燃

料成本上漲，為穩定物價及照顧民生、弱勢所吸收用

電成本所需經費。 

二、以上歲出追加1,000億元，規劃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

餘為財源支應，惟因112年度總決算所產生之歲計賸餘

須俟113年7月審計部審定後始得運用，故於追加預算

案籌編時先行編列舉借債務，俟預算執行時，再以審

計部審定後之歲計賸餘支應。 

綜上追加預算結果，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為2

兆7,251億8,325萬4,000元，歲出增為2兆9,518億5,587萬

4,000元，歲入歲出差短為2,266億7,262萬元，連同債務還

本1,150億元，合共須融資調度數3,416億7,262萬元，以發

行公債2,570億9,596萬7,000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

845億7,665萬3,000元予以彌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